
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

(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的审讯) 

告知有辩护人选任权 

72小时以内 

在警察署的拘留设施或拘留所的限制人身自

由的扣留原则上10天、最长20天 

(未满20岁的未成年人的相关案件) 

第一审诉讼程序(地方裁判所) 

※根据案件，在第一次公审前或期间中需要整理证据和有争论点。

※起诉后，可能会允许保释。

※申诉期间从判决送达日起2周以内。

向最高裁判所申诉（上告） 

向高等裁判所申诉（上诉） 

判决 

辩论阶段 

证据调取阶段 

开场阶段 

不起诉 移送家庭裁判所 起诉 

检察官对案件的处理 

拘留 

逮捕 

任意搜查 强制搜查 

开始搜查 

发生犯罪 

不服判决时

不服判决时


